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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推動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計畫
114年7月18日屏府教管字第1140190006號函核定 
115年3月2日屏府教管字第1150042464號函修正 

一、 屏東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培育高科技產業人才，補助本縣公私立高

中職發展高科技產業課程、支持教師進修相關科系研究所碩、博士班，並

獎勵高中職以上優秀學生就讀高科技產業相關科系，厚植本縣高科技產業

人才培育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 本計畫之經費補助項目如下：

（一）推動本縣公私立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：

為鼓勵本縣公私立高中職積極發展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

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高科技產業主軸課程，每校

每學年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0萬元為經費補助上限，檢具「○○○學年度

屏東縣推動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計畫書」（如附件1），內容包含

課程規劃表及經費概算表向本府申請以下經費：

1、 補助學校發展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

體與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高科技產業主軸課程所需充實改善教學設備及

材料之費用。

2、 補助修習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體與

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高科技產業主軸課程學生參加科展或專題研究相

關競賽等相關費用。

3、 補助修習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體與

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高科技產業主軸課程學生參加企業及學術研究單位

參訪等費用。

4、 請依照「屏東縣推動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計畫經費編列注意

事項及基準表」編列經費，且資本門經費總額以核定總經費10%為上

限。

（二）優秀學生獎學金：

1、 本縣公私立高中職開設「高科技產業學程」，凡在學期間修畢該學

程滿20學分（含核心課程至少6學分），且20學分皆獲該校畢業學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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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計，高科技產業學程每科學業成績均達80分（甲等）以上者，依

學生修習「高科技產業學程」之學科成績總平均進行比序排定，經

審定後發給，每名1萬元，共計60名。高中職學生已領取本項目獎學

金者，不再受理同一人之申請。

2、 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，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大學部、研究所、博

士班在學生，就讀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

「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領域相關科系一學期以上，學期學業成

績平均80分（甲等）以上者，得申請獎學金，由審查小組審定，依

申請者學業成績先後排序審定發給，每名3,000元，大學部學生60

名，碩士班學生20名、博士班學生10名等總計90名。 

3、 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表格式如附表1。 

（三）本縣公私立高中高職教師進修補助：

本縣公私立高中職基於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

技」及「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領域課程推動需要，主動薦送、指

派或同意前揭領域課程之授課教師於留校服務期間，利用授課之餘進

修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體與其他新興

科技」等領域相關科系碩士班或博士班，進修期間最高給予二分之一進

修費用補助，且每人每學期補助金額最高不得超過1萬元，同一人申請

補助次數以4學期為上限。本補助項目申請名額每校每學期至多5名教

師申請，由審查小組審定，申請表如附表2。請申請人檢附申請表及其

相關證明文件等紙本資料，寄送至指定單位，並另將「申請表」可編

輯電子檔寄至指定信箱 pthtiedu@gmail.com。

獲本補助項目之教師，應負服務義務如下：

1、 獲本補助項目之教師，有義務在本縣推動「智慧農醫」、「綠色材

料」、「太空科技」及「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」等領域相關教學

活動，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，並產出一份教案與照片或影片等成
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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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獲本補助項目之教師，有義務配合縣府及學校進行本計畫相關成果

展出、設攤、出訪、研習、教學觀摩等活動進行；若有相關競賽則

有義務參與。 

另申請進修費用應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、 申請人進修成績必須各科及格且平均達 80 分以上。 

2、 補助項目以「學費」、「學分費」、「雜費」、「學分學雜費」及

「學雜費基數」等項目為限。 

3、 申請所附之成績單及繳費收據須為正本，如正本另有用途而檢附影

本者，須加蓋「影本與正本相符」章戳及申請人職名章或印章，倘

為網路列印者，則須加蓋學校章戳，或由申請人本誠信原則於該證

明文件上簽名，以示負責。 

三、本計畫申請時程： 

（一）推動本縣公私立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」項目請於每年7月15日前檢

具「○○○學年度屏東縣推動高中職高科技產業課程發展計畫書」提出

申請(前一年受補助學校請檢附成果報告)。 

（二）「優秀學生獎學金」及「本縣公私立高中職教師進修補助」項目每學期

辦理一次，第一學期自9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，第二學期自3月1日起

至3月31日止。 

四、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，不論審查合格與否，不予發還。申請表名冊可

編輯電子檔請申請學生所屬學校寄至指定信箱pthtiedu@gmail.com。 

五、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經核准者，由本府函請申請人在學之學校辦理掣據請款

及撥付事宜。 

六、為審查本計畫申請案件，特設審查小組。審查小組置委員9人，其中召集人1

人，由本府教育處長擔任，副召集人1人，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擔任，其餘委

員由本縣高職校長代表2人、高中校長代表2人、教師組織代表1人、家長團體

代表1人及專家學者代表1人擔任。委員代表機關、學校出任者，應隨其本職

進退，且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七、前項委員為無給職，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。 

八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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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推動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
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

本表適用申請對象：▓本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在學生 

學生

姓名  性別 □男 
□女 

出生

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

地址 

 
通訊 
地址 

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就讀

校系 

校名  
學制 ▓大學部 

學號  

領域 請勾選： □智慧農醫      □綠色材料      □太空科技 
□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 

學系  
申請人目前

就讀年級  

學業

成績 
         學年

第     學期 
(前一學期成績) 

申請

標準 
自行檢核確認請打勾 
□設籍屏東縣 6 個月以上  □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（甲等）以上 

請打勾確認 
已備妥資料 

□申請表    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□戶籍謄本  □成績單正本 

申請人簽名： 系所核章： 大專院校核章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由本府審查人員填寫，申請人請勿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審 
資料檢核 

□申請表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□成績單正本  □戶籍謄本 

複審 
□符合資格 
□未符合資格 

成績

排序 
 審查

結果 
□通過 
□未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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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申請檢附資料： 
(一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

請將身分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身分證反面黏貼於此 

  
(二)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
請將學生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學生證反面黏貼於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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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推動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 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學期 
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

本表適用申請對象：▓本國公私立大專院校碩士班在學生 

學生

姓名  性別 □男 
□女 

出生

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
 

戶籍

地址 

 
通訊 
地址 

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就讀

校系 

校名  
學制 ▓碩士 

學號  

領域 請勾選： □智慧農醫      □綠色材料      □太空科技 
□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 

學系  
申請人目前 
就讀年級 

 

學業

成績 
        學年

第     學期 
(前一學期成績) 

申請

標準 
自行檢核確認請打勾 
□設籍屏東縣 6 個月以上  □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（甲等）以上 

請打勾確認 
已備妥資料 

□申請表    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□戶籍謄本  □成績單正本 

申請人簽名： 系所核章： 大專院校核章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由本府審查人員填寫，申請人請勿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審 
資料檢核 

□申請表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□成績單正本  □戶籍謄本 

複審 
□符合資格 
□未符合資格 

成績

排序 
 審查 

結果 
□通過 
□未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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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檢附資料： 
(一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

請將身分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身分證反面黏貼於此 

  
(二)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
請將學生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學生證反面黏貼於此 

 
  



 

16  

屏東縣推動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   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 學期 
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

本表適用申請對象：▓本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博士班在學生 

學生

姓名  性別 □男 
□女 

出生

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
 

戶籍

地址 

 
通訊 
地址 

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就讀

校系 

校名  
學制 ▓博士 

學號  

領域 請勾選： □智慧農醫      □綠色材料      □太空科技 
□半導體與其他新興科技 

學系  
申請人目前 
就讀年級  

學業

成績 
      學年

第    學期 
(前一學期成績) 

申請

標準 
自行檢核確認請打勾 
□設籍屏東縣 6 個月以上  □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（甲等）以上 

請打勾確認 
已備妥資料 

□申請表    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□戶籍謄本  □成績單正本 

申請人簽名： 系所核章： 大專院校核章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由本府審查人員填寫，申請人請勿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審 
資料檢核 

□申請表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□成績單正本  □戶籍謄本 

複審 
□符合資格 
□未符合資格 

成績

排序 
 審查

結果 
□通過 
□未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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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檢附資料： 
(一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 

請將身分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身分證反面黏貼於此 

  
(二)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

請將學生證正面黏貼於此 請將學生證反面黏貼於此 

 




